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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3-04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近日收到

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县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

【（2023）云0324民初781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昆明盛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江贸易”）与被告罗平锌电合同纠纷

一案，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昆明盛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马街镇张峰乡沙地村70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19454759N。 

法定代表人：崔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

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098268547。 

法定代表人：李尤立，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差欠款项219,378.09元。 

2.请求判决被告以差欠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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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昆明盛江贸易有限公司（原昆明鼎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从事机械、仪器、仪表等配件经营，长期为罗平锌电提供机械、仪器等相关配件。

2008年2月，经对账至2007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货款203,426.09元。后来原告继续

为被告供货。2016年5月30日原、被告再次对账，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合计

219,378.09元未付。 

三、判决情况 

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昆明盛江贸易有限公司(原昆明鼎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被告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机械、仪器及配件。2008年2月29日原、被告通过《企业询证

函》确认截止2007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货款(应付账款)203,426.09元。后来原告

继续向被告供货。2014年11月25日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原告付货款

5600元。2016年5月30日原、被告通过《2016年5月股份公司与昆明鼎轩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对账情况表》，被告确认欠原告货款(应付账款)合计217,060.27元。现原告

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尚欠货款合计217,060.27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

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

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

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

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

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

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

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

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

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

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

行义务一方负担。”本案中，原告向被告销售机械、仪器等相关配件，虽然没有

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通过《2016年5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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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公司与昆明鼎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对账情况表》确认，被告加盖印章，被告欠

原告货款(应付账款)合计217,060.27元。根据对账情况表内容，就货款的履行期限

不明确。本案属于未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情形，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

第(四)项规定，诉讼时效自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主张债权或者清偿债务并给予对方

合理准备期限届满后起算，故原告于2023年3月15日向本院起诉时，债权人的债权

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9,378.0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

予以部分支持217,060.27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以

差欠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因案涉货款履行期限不

明确，被告可以随时履行，因此，不存在资金占用费，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诉请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不应承担给付

义务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向原告昆明盛

江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7,060.27元； 

二、驳回原告昆明盛江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91元，减半收取计2,295.5元，由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原告已预交，执行时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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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服从本次判决结果，决定不再向高一级法院提起上诉，本次诉讼事项将会

导致公司减少本期净利润21.9万元。 

六、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云0324民初781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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